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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各中心小学、幼儿园，局各股室(中心):
为发挥标准化建设对学前教育发展的引领作用，落实《江西省标准化幼儿园认定管理办法(试行)》(赣教基字〔2022〕20号)精神，根据《关于印发<庐山市标准化幼儿园认定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(庐教体发〔2022〕72号)要求，2022年10月26-28日，市教体局抽调人员组成评估组，开展标准化幼儿园评估认定。
评估组对20所申报认定的公民办幼儿园进行实地考察和综合评审，认定庐山市中心幼儿园、庐山市星子中心幼儿园、庐山市南康镇人之初幼儿园等16所幼儿园(名单见附件)符合“江西省标准化幼儿园”认定标准，现予以公布。
各幼儿园要以此次“江西省标准化幼儿园”认定为契机，加大投入，改善办园条件，提升保育保教质量。希望获得“江西省标准化幼儿园”称号的幼儿园再接再厉，再创佳绩;其他幼儿园要以此16所幼儿园为榜样，认真查摆问题，补齐各项短板，争取来年通过评估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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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2022年庐山市“江西省标准化幼儿园”
认定名单

一、公办园(7所)
庐山市中心幼儿园
庐山市第四幼儿园
庐山市温泉中心幼儿园
庐山市星子中心幼儿园
庐山市海会中心幼儿园
庐山市蛟塘中心幼儿园
庐山市华林中心幼儿园
二、民办园(9 所)
庐山市南康镇人之初幼儿园
庐山市南康镇金阳光幼儿园
庐山市南康镇金阳光幼儿园分园
庐山市南康镇大风车幼儿园
庐山市南康镇实验幼儿园
庐山市南康镇小太阳幼儿园
庐山市南康镇金贝贝幼儿园
庐山市人之初中基幼儿园
庐山市白鹿镇金色童年幼儿园
